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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记者好奇的是，各方颇
为关注的秦岭海拔2000米以上即秦
岭核心区到底是什么样？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峪国有
秦岭梁管护站站长姚辉告诉《方圆》
记者：“海拔 2000 米以上秦岭区域，
积雪尚未完全消融，山间常有大风
和沙尘，天气瞬息万变，气候与环境
还是十分复杂的。”

除了神秘的魅力，秦岭还是一座
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宝库，蕴藏着无尽
惊喜。这里是哺乳动物的乐园，生活
着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矫健的金丝
猴、成群结队的羚牛；鸟儿种类繁多，
有歌声婉转的画眉鸟、优雅的朱鹮；
植物世界同样精彩纷呈，除了珙桐、
冷杉挺拔耸立，还有漫山遍野的野生
中药材，共同绘就秦岭生机盎然的生
态画卷。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
丰富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意味着秦岭
的保护与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
要多方携手，共同实现。

“祖脉”保护中的治理难题

作为地理南北分界、长江黄河
分水岭，秦岭被视为横亘中国南北
的“中央水塔”，是黄河流域与长江
流域的天然屏障，也是华夏民族的
祖脉与生态屏障。2023年5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健全秦岭常态
化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完善监管
体系，搞好动态排查整治，守护好我
国中央水塔。据了解，秦岭核心保
护区涵盖了秦岭最重要的生态系
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精华的自
然遗产和最富集的生物多样性。

针对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
现象，2025年3月19日，陕西省检察
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下称“陕西铁
检分院”）首次以民事公益诉讼追究
非法穿越组织者的侵权责任，对组
织非法穿越的户外公司亮出“生态
红牌”，揭开了一场司法与破坏生态
行为深度博弈的序幕。

此后，检察机关接续行动。2025
年4月17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判令 4 家户外公司立即停止组织人
员进入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
活动，分别承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 11.5 万元、6500 元、5000 元、
4600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道歉。

2022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
片区500米处出现了100余立方米建
筑生活垃圾非法倾倒、河道被污染
等破坏行为，大熊猫等珍贵野生动
物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陕西省
宁强县检察院发现后，向相关行政
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清理转运
违规倾倒的建筑垃圾和零散生活垃
圾，并在被破坏的林地坡面和道路
边沿补植树木，安装道路护网，有效
遏制了生态破坏的进一步恶化。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2024年7
月，陕西省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针

对 10 人非法狩猎、买卖画眉鸟的行
为提起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判
决。案涉 698 只画眉鸟为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案涉案金额
349 万元。这是自 2021 年调整后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发布
以来，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办理的涉
案金额最大的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

这些案例凸显了秦岭生态保护
的严峻形势。对此，西北大学法学
院环境法教研部主任、教授王社坤
告诉《方圆》记者：“现阶段单靠行政
执法难以应对复杂生态案件，需构
建‘行政监管+司法保障+科技支撑’
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保护合力。”

“跨”与“非跨”的检察保护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谈及秦岭生态保护问题，首
次提出“国之大者”，对陕西提出了“当
好秦岭生态卫士”的殷切嘱托。保护
秦岭生态环境事关人民生活幸福，让
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国之大者”。

在此背景下，陕西省检察机关迅
速行动，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出台
深化“跨”与“非跨”生态环境监督办
案一体履职的办法等一系列机制。
与此同时，陕西省检察院成立生态环
境检察指挥中心，统筹部署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监督活动，实现线索统
一管理、资源高效调配；各地则结合
区域实际，开展“尾矿库整治”“古树
名木保护”等小专项监督活动。自
2020年以来，累计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6739 件，推动清除违法垃圾 30 万立
方米，恢复植被139.87亩。

然而，保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治理难
题。近年来，陕西省检察机关在办
理跨行政区划案件时，始终面临着
涉案地域广、主体多、管理难，一方
管不了、各方都不管等难题。对此，
2022年7月，陕西省检察院设立4个
跨行政区划派出检察院，将生态保
护的视角从传统的“属地管辖”转向

“生态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以清
水河污染案为例，陕西跨行政区划检
察机关与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紧密
协作，通过提起诉讼推动清理垃圾、
重修道路，并引入社会资金建设生态
工程，有效解决了治理难题，形成“集
中管辖+地域管辖”的互补格局。

这种跨区划协作模式在处理复
杂案件时的优势同样显著。如今，跨
区划改革仍在不断深化。陕西省跨
区划检察院与全省10个市检察院建
立生态环境检察协作机制，双向移交
线索234件，协同办案114件，持续发
挥“杠杆”撬动作用，推动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检察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多措并举推进融合治理

在秦岭生态保护工作中，检察
机关立足职能持续发力，全力完善

“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机制，多种创
新举措相辅相成，协同各方力量共
同构筑严密的生态保护网。

检察机关实行刑事打击与公益
诉讼并重，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以
丁某斌等10人非法猎捕、收购、销售
698 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画眉鸟一案为例，秦岭南麓地区检
察院迅速行动，既严肃追究 10 名涉
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彰显法律威
严，又通过公益诉讼追偿生态环境
损害费用 26 万余元。这种双管齐
下的方式，不仅沉重打击了非法猎
捕等违法行为，更能确保受损生态
得到及时修复，为后续生态复苏奠
定基础。

与此同时，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
公益诉讼协同发力，取得最佳治理效
果。在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系
列案件中，陕西铁检分院对行政机关
制发检察建议，同时追究侵权组织者
的民事责任，实现两类诉讼同向发
力。这些实践充分证明，检察机关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完善了刑事、民事、
行政立体化责任追究机制，有利于构
建全链条秦岭生态保护体系。

检察机关积极引入智慧监管手
段。陕西省检察机关通过“空天地”
立体监测网络，借助卫星遥感、无人
机倾斜摄影技术，精准锁定生态破坏
点。在非法穿越类案件中，通过将空
天信息技术与林业部门矢量图、驴友
徒步路线信息叠加，使穿越路线、保
护区属性及责任主体一目了然。

而在检察办案环节，大数据平
台的运用更是极大提高了办案效
率。陕西铁检分院办理非法穿越秦
岭核心保护区公益诉讼系列案件时，
借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
督平台模型，筛查出多家涉案公司的
违法行为，及时展开调查，为后续追
责夯实证据基础。这些智慧手段的
应用，标志着检察机关秦岭生态保护
工作迈入科技赋能的新阶段。

为建立保护机制注入动力

作为我国至关重要的生态屏
障，秦岭保护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
需要各方携手、协同作战。检察机
关以一系列举措，推动构建起全方
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筑牢跨省协作防线是首要之
举。陕西省检察机关牵头搭建豫、
鄂、渝、川、甘、青、陕七省市检察协作
机制，通过签署《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检察监督跨区划协作协议》，打破地
域壁垒，整合跨省检察力量。这一协
作机制在实战中成效显著，2023年在
办理跨省危废倾倒案件中，成功追偿
2000万元环境损害赔偿金，有力震慑
了破坏秦岭生态的违法行为，彰显了
联合司法执法的强大威力。

陕西省汉中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刘洋告诉《方圆》记者，聚
焦重点物种保护，检察机关进一步
深化区域共治。大熊猫作为秦岭生

态的“明星物种”，其栖息地横跨陕、
甘、川三省，生态系统敏感脆弱。宁
强县检察院联合四川旺苍、甘肃文县
检察机关建立协作机制，成功办理跨
界垃圾污染案，推动水源涵养区整体
保护。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联合林
业等19家单位，共同制定秦岭生态环
境暨大熊猫保护行动纲领。依托该
行动纲领，检察机关精准制发 36 件
检察建议，协同开展18次问题整治，
有效凝聚起生态保护合力。

为推动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陕
西省检察院联合川甘等地11家单位，
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区域保护协
作机制。该机制进一步细化案件协
查、信息共享、生态修复等合作内容，
全方位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保护
效能，为秦岭生态保护尤其是大熊猫
栖息地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扩大秦岭保护朋友圈

自2024年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
机关公共关系中心成立起，“汇聚社会
力量参与生态保护”便成为重要方向。

在公众参与层面，公开庭审与普
法宣传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抓
手。2025年3月，陕西铁检分院起诉
的某户外公司非法进入秦岭核心区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在西安市长安区
秦岭子午峪保护总站公开审理。现
场邀请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各界人
士旁听，并开展普法活动，使庭审成
为生动的法治课堂。正是通过这样
一次次的实践，组织旁听开庭、凝聚
各界智慧，已成为陕西跨行政区划检
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常态。

公众参与是基础，部门协作则
是保障。在强化司法监督的同时，
检察机关积极构建协作网络。陕西
铁检分院指导基层检察院与生态环
境、水利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在生
态保护领域形成合力。

当公众参与和部门协作逐步成
熟，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则为生态保
护注入新动能。悉心守护秦岭生态
的，还有像姚辉一样的护林人。2002
年，西安市长安区沣峪国有秦岭梁管
护站于秦岭脚下成立，自此守护绿水
青山成为每位巡护人员的重任。多年
坚守使区域生态显著改善，与过往相
比，非法进入人流量锐减，野生动物纷
纷回归。此外，陕西省检察机关依托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构建“1+N”
社会支持体系，并通过开设“跨越山
河”公益普法栏目等方式，进一步壮大
了检察公益保护的“朋友圈”。

从公众到部门，从个体到平台，多
方协同、共治共享的公益诉讼保护新
模式、生态保护新格局正逐步完善。

秦岭的绿意，是司法利剑与协
同治理的绝妙交响。这片山脉的生
态保卫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

我们相信，在秦岭这片富饶神
奇之地，检察履职的承诺和步伐不
会停歇。 方菲

来源：《方圆》杂志

在海拔2000米以上，
如何守护“中央水塔”？

行进在巍峨深邃的秦岭
一句古话形容得恰如其分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从高空俯瞰，
北麓白雪皑皑、银装素裹
南麓则阳光明媚、植被繁茂
自上而下，秦岭这座神秘的山脉
跨越亚寒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
也许只有深入其中才知秦岭的博大


